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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度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壹、 計畫依據：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七條辦理。 

貳、 執行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 實施對象：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各教育類志願服務志工隊。 

肆、 計畫內容： 

一、政策面： 

1.政策願景： 

(1)落實志願服務法立法精神，促進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人力

資源有效運用。 

(2)瞭解本市所屬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展教育志願服務業務

概況，提供必要協助。 

(3)激勵本市所屬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積極推展教育志願服務

業務。 

2.年度計畫： 

(1)協助鼓勵各校共同推動志願服務。   

(2)積極鼓勵各校召募更多市民加入志願服務行列，促使全市志

工人數持續成長，提升志願服務效能，擴增志工人數。   

(3)推動志願服務管理資訊化，透過志願服務人才、培訓、維繫

及管理等，強化服務可近性、連結性與便利性，突破時間

與空間限制，促進人力資源有效運用與統整。   

(4)發展多元創新特色志願服務方案，鼓勵青年、家庭、學生、

青年、高齡長者等志工加入，提升多元志工參與意願。 

(5)鼓勵長者、新住民及原住民參與志願服務。 

(6)因應社會重大議題，配合推動防疫工作。 

3.人力配置： 

本局由專責人員負責志願服務業務規劃、推展、管理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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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定期參加志願服務相關訓練及研習課程，以增進其辦理志

願服務之專業能力及經歷。 

二、法制面： 

依據「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訂定

相關計畫，並辦理志工訓練、表揚、評鑑、獎勵、保險、及核發

志願服務紀錄冊等事宜。 

三、管理面： 

(一) 行銷管理： 

1.於公私立中小學校長、主任會議及其他適當會議或活動宣

導志願服務資訊。 

2.各運用單位運用網頁、LED電子看板、跑馬燈、書面文宣等

多元管道宣導並招募志願服務人力。 

3.為因應資訊時代潮流加入臺中市志工媒合平臺，使志願服

務媒合可借助網路的便利性，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並達

成人力統整與運用。 

4.辦理各項活動時，請志工穿著制服或背心，身體力行宣導志

願服務。 

（二）行政管理： 

1.輔導運用單位定期上網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之志工基本資料、服務時數、教育訓練及獎勵等資

料。 

2.配合本府志願服務主管機關，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協助開

發開新住民志工、原住民志工、青年志工及高齡志工，並

不定期辦理輔導與訓練活動課程。 

3.因應本局所屬教育志工團隊眾多，不定期辦理書面查核紀

錄冊作業。 



3 
 

四、績效面： 

(一)推動教育訓練 

1.基礎訓練：本局所屬教育志工已陸續訓完成基礎訓練，尚

未完成人員，則鼓勵參加本府其他局處單位舉辦之志工基

礎訓練或利用臺北市政府「臺北 E大學習網」線上學習，

以達資源共享節省教育資源之目標。 

2.特殊訓練：由本局所屬學校承辦，配合交通部計畫辦理「導

護志工交通服務隊輔導研習」，或由所屬學校依需求自行規

劃並結合鄰近學校共同辦理。 

3.其他(成長、在職)訓練：所屬各級學校均定期或不定期辦

理志願服務成長及在職訓練。 

(二)辦理績優教育志工表揚活動： 

為凝聚志工向心力並充分達到標竿示範及提升服務之效益，

本局每年辦理「臺中市績優教育志工暨績優交通導護志工表

揚活動」，以感謝本市教育志工夥伴們平時不遺餘力的服務熱

忱。 

(三) 促進志願服務措施： 

1.依志願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請各運用單位為所屬志工辦理

意外事故保險；另提供衛生福利部每年度採購「志工意外

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相關資訊，讓本局所屬各級學校

依學需求為所屬志工投保。 

2.本局所屬各級學校依學校條件，於志工至指定服務地點進

行服務時，提供或協辦停車相關優惠或免費措施。 

3.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慶生、聚會、參觀、聯誼等多元化

活動，激勵志工夥伴服務士氣，凝聚志願服務熱忱與向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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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加志願服務相關教育訓練。 

5.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其他原因

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申請核發服務績效證明書。 

伍、計畫期程：由 110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月份 

計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志工招募宣導 

 

           

持續鼓勵所屬學校

教師及家長投入志

願服務行列 

 

           

協助推行及充實臺

中市志工媒合平臺 

 

           

辦理績優志工表揚

活動 
   

 

        

志工意外事故保險 

 

           

規劃或鼓勵所屬志

工參加相關專業教

育研習活動 

            

利用多元管道，關

懷、諮詢輔導志工             

109 年度志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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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一、學生、家長、社區民眾及教育同仁積極參與學校志願服務，落實

教育志工回饋學校之目標，並透過本計畫有效結合社會人力資

源，善用志工人力，便利推展本市施政願景。 

二、透過本計畫，擴增志工人數，建構多元志工服務，滿足民眾服務

熱忱與需求，達到互惠互助的目的。 

三、樹立行為典範，清新校園風氣，並建立學校與家長合作之關係，

創造雙贏局面。 

柒、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時。 


